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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lU5學年度職技人員資位普升暨職能檢定考試試題

晉井蘵級 考試科白 考試 日期 考試時間

組員晉升專員

技士晉升技正

公文進階檢定

(法規寫作)
1U6〞 I:23 生撥:UU-重 5:3邏發

縈 El「可」或颿 「不可士上網下載資料參扣

一 : 單一鞋擇題 (每題 5分 ,占 的 分)
1.下列何者非中央法規標準清所規定之法律名稱 ?(的法@)律6)通則fD9條例tFJ9
準則 .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 ,各機開發布之命令 .得体其悼質命名為:体)標準@)綱
要F)細則φ)辦法傅)以〦皆是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9規定機關組織 、處務率據者稱 「規程」
φ)單定法律施行年細節性﹉、技術性、程序性事項者稱 「規則」
ε》﹉規定一定原

Xlj或要瑱者稱 Γ細要」
(D)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者稱 「準則」
(E)規定辦﹉理事務年方法‵權限或權責者稱 「辦法」
下列敘述何者有正確?
(A》 屬於全國性 、一毅性或長期性事項年規定者稱 「法」
β)屬地區性‵專門性或特殊性事項年規定者稱 「辦法」
ε)屬戰時軍事機驢之特殊事項之規定者稱 「律」
p)屬 同一類事項共通過用之原則或組織年規定者稱 「運則」
°)屬臨時性事項冬擬寒者稱 「條例」
以下有關條文書寫方式之說明,何者有誤 ?
(A9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 ,並寇*「 第某條」字樣 .

°)法規條文 ,於條以下 ,得分為項、款、目。
㏄)法規條文 ,於條以下之項 ,應不冠﹉數字 ,並空二字書寫。
KD9法規條文 ,於項以下之款 .應寇以一、二、三等數字。

乳 裟 烝 ﹉  髽衁麙纖 鼖繩 ╘暈豰 L何之劃﹉分與排
序 ?

fA9章 、節、目、款、編
β)編 、章‵節、目、款
(C)章 、節、編、款、目

fD9節 、編﹉、章、目:款 ﹉

彈)綿 、章、節
一

款 :自

行碑翠序﹉法意義
一
午Γ行政規即.,通常不會使用

。
f)j何者名稱?fA9須知β)原

則¢)要點tD》基準偶》規射﹉
我輯寫﹉法承其竹法律一舞稱之法律案,係拍為何?《︿)法律之制寒φ)法律年修正
(C)法律之廢。 (D)法律之制定輿修一 偶)法律年+(j定 ‵修正與廢止 .

依行政院所頒 「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汪﹉意事項」年規定 .下列有關法規修立案之



格式說明 ,何者有課?

fA9法規修正案應包括 :標題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

φ)法規名稱有修正時 ,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
(C9法規率修正 ,若屬邯分條﹉文之修正 ,即 :修正條文於3條以﹉上但﹉未達全部條

文之二分之一者 ,其標題應書明 「(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p)法規年修正 ,若屬全案修正 ,即 :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者 ,其標題
應書明 「(法規名稱)修正草案」
φ)法規冬修正 ,若屬少數條文修正 ,即 :修正條文於 3蓧以下者 ,其標題應書
明 「(法規名稱)第。。

篠 、第。
δ條 、第
。
°條修正草案」

l° .依行政院所頒 「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下列有關行政規則訂定

案之格式說明 .何者有誤 ?
(A9行政規則之訂定案應包括 :標題、總說明及逐點說﹉明。

β)行政規則之標題名稱要避免與法﹉規名稱相同。

β)行政規即之內容 ,如以逐點方式﹉規定者 ,應以「第°條」稱年。

φ)行政規則之訂定案 ,如附總說明 ,則其稱題名稱應書明「(行政規kll名稱)

草案總說明」,其序言應說﹉明必須訂定之理由 ,並逐點簡要列咡其訂良之要
團:。

佴)行政規則之逐點說明部分 :每一點友其規定意旨 .逐點依式說明
,其表稱為

逐點說明 。

ii.根據「法律統一用
語表」,下 Vl(那一選項「」內用語錯誤?tA9「設

一

機關m)「 置」
人﹉員●)「第九十八條」

°
)「第一百一千八條」佴)「 自公布日施行山

12一下列有關法規末條毛書寫格式 ,何者正確?
(A)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由校長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向。

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適﹉過 ,送董事會審核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由校長公布

施行 ,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一
董事會核備後施行 ,修主時亦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佴)本辦法應經技務會議﹉通過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再時亦同。

是非題 :請判斷下列敘述是否正確 ,如上確請打。
,若錯誤請打k (每題 4分 ,

占2U份→

私立學校係飯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爾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

費拖教育之範圍內 .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 、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

權限 ,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國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 ,於處理上述事項時

亦具有與機關相當各地位。

法律條文中之序數不用大寫 ,即不寫為 :【壹、貳‵參、肆、伍、陸、柒、$,(、

玖 、拾
、
佰 、仔 】;而 寫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有 、千 】。

法規之內容中 ,如 引用他處條文 ,其條次係連纕者 ,則用「至」字代替中間篠次 ,

2.

分
〕

如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改為 【第三條至第五條】。但 ,項 、款、目之引

用 ,則不準用 .

4.法律條文中 ,引 用本條其他各項﹉規寒時 ,不寫●rF本條」第
。
項】,而逗書 【第°

填】

一

例如
一
刑法第三十七條第曲項 :「依第

一
頂宣告禠奪公權者 ,自 裁判確﹉定時



發生效力 。」

5.有 關法條分款原則 ,於條項之下 ,可加以分款 ,其分款數 目 ,實無限制 ,但至少

須有三款 。

三 、 簡答題 (每題 lU分 ,占 妁 分)
(一)請根據立法院法律統一用字表及用語表之要求 ,簡 要回答以下各組內兩個類似

用語之主要區別?

(l)制 定 、訂定
(2)申 請 、聲請

φ)公布 、發布
←)紀錄 、記錄

°)給予、給與
(二)行政院為利法案之核議 ,曾 函請各所屬機關 ,凡送院之法規修正草案對照表 ,

均請於修正部分加劃邊線以利辨識 ,而其規定內容究為如何 ,請分點簡要說明之。



實踐大學 1●5學年度職技人員資位晉升暨職能檢定考試

(解答)

三 、簡答題 (每題 iU分 ,占 2U分)
(一 )

1.制定 ,用於法律創制 。訂定 ,用於行政命令制作

2.申請 ,用於對行政機關 。聲請 ,用 於對法院

3.公布 ,用於法律 。發布 ,用於命令

4.紀錄 ,係名詞 。記錄 ,是動詞

5.姶子 ,用於抽象事務 ,如名位 、榮譽 。垥與 ,用於實物 。

(一)

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l邊線之原則如下 :

1.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 ,請於修正條文欄劃線 .

2.現行條文於修正時部分mIl除者 ,請於現行條文欄劃線 .

3.整條新增或mi(除者 .請於說明欄劃線 。
4.整項 、款 、日新增或刪除者 ,請於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文攔中新增或刪

除之項 、款 、目部分劃線 。

一 、單一選擇題(每題 5分 ,占 m分 )
l

勺
乙 3 4

(
╯ 6

E E ACDE E E

7 8 9 lU
,
一

E E C C D D

二 、是非題 (每題 4分 ,占 2U分)

I 2 3 4
<
�

U U X U X



實踐大學 搏巷學年度職技人最資位晉升暨職能檢定考試試題

晉升職級 考試料自﹉ 考試田期 考試時間

組員晉升專蠢

技士晉升技正

公文進階檢定

(法規寫作)
lU7‘9.6 生念:SU-i5:U《〕﹉

*El「守山或纙
一
才可」。齲﹉卞

﹉
戴資料嬖考 .

i:.

單一選擇題 (每題 5分 ,占 璐 分)
下如何者為法規之單擬步驟 ?(A)° 解政策目標與認清有關事實β)檢查並分析

相關法律與參考各飌立法例煇)擬訂綱要與起草條文φ)草 案校核與定稿僤)以上

皆是。

下列何者為法律修正案完整格式應色含之碩自:(A｝標題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

p)執行所需員額及經費之預借或無需執行人最或費用率說明揮｝琪一皆是 。

下列教述何者有誤?
(A)法律徜為全部修再時 ,其標題應書明為 「XX法修正草案Γ
《B)法律之修正 ,有全案修正 、部分條文修正及少數條文修正 。

(C)法律全部修正時 ,表名璃尤⊕Ⅸ 法修正草案條衷對照表。

《
。
)﹉
法律全部修正案條文對照表,其修正條文應列為第二欄 ,現行條文應列為第

一

欄 ,說明列於第三斕 。

(E)法律如為部分條文修正時 ,其條吝對照表表明為 「XX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依 「行跂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

林)/F$地區性或專門性之規定者
,稱 「律」。

β)屬於同一類事項共通適用之原則或組織之規定者
.稱 「辦法Γ

(C)屬於戰時軍事機關毛轉緣事項之親定者 ,稱 「法」。

p〕屬一皺或長期性事項之規定者
,稱 「通則」。

悔)屬於特殊惟或臨時性事項之規定者
.稱 「條例Γ

以下何者非法律之措詞 ,應遵守之原則 ?

体)應求嚴謹 。

ξB〕 應求明確 。
(C》 應求簡潔。

φ)善翠劀詞興形容詞。

(E)遵守法律統一用語與翠字。

以下有關立法慣厲語詞之說明 .何者正確 ?

体)條文中如僅有一連接詞時′須用「友」字
,如有二儷連接詞時 ,kll上爾「與」

字 j下 用 「及」字。

《B)條文 中如僅看一連搔詞時 .須 用 「與 」字
,如 有二個連接訶時

→則上規 「及 」

字 .下 颼 「與」字 。

(C)條文中如僅有一連接詞時
.須周「及」字 ,如有

一

個連接詞時 ,則上用「與」

.
p

4.

6:

5.



字 ,下用 「暨」字 .

(D)條文中如僅有一連接詞時 ,須璃「與」字 ,如有二植連接詞時
,則上用「及」

字 ,下用 Γ暨」字。

〔E)以上皆非
7.行政程序法意義下之 「行政規則」,通常不會使用下列何著名稱 ?体 )辦法縪)注
意事項r〕規定(砃原則佴〕基準

8.下列有礙行政命令(法規命令)名 稱之說明 ,何者為真 ?
(的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 ,稱 「辦法Γ
(戰 屬於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者 ,稱 「準則Γ
(C)屬於規定機關組織 、處務準據者 ,騸 「規程′

lD)屬於規定一定原則或要項者 ,稱 ｛規則」。
(勁 屬於規定一定綴度成條件者 ,稱 ｛要領」
9.下效有關法規書寫格式之說明 ,何者有讓 ?
(A)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 ,並鬾趺 「第X條」字樣 .並得分為項 、款 、目。
伸)法規之 「頂」應冠數字 ,並空二字書寫。

〔C｝ 法規之 「款」,應冠以一 、二 ‵三等數字 。

鋅)法規之 「自Γ 應冠以(一 )、 (二｝、籃三)等數字。
(D法規之 「g」 再細分者 ,冠球 1叻 咚 等數字 ,並稱為第X白 之 l、 2、 3。

lr).下列有驢行政規則書寫格式之說明 ,何者有誤 ?

体)行政規則之書寫格式 ,應逐條說明φ

(B)行政規則之標題名稱要避免與法規名稱相同。
(叻 行政規斛之全案修正 ,係指修正各點達全部點次二分之一者 。
(Dl行政規則之部分規定修正 ,係指修正各點在 4點瑛土 ,但未達全部點次之二

分之一者。

《死)行蔽規則之逐點說明 ,其每一點及其規定意蕃
,加以遙點俠式說明 ,該表稱

為逐點說明。

㏑.下列有關法規修正草案對照表加畫i邊線原則之說明 ,何者正確 ?

丈A)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 ,請於現行條文欄畫1線 a

彈)現行條文於修正時 ,部分刪除者 ,請於修正條文欄劃線 .

七C)整條新增或刪除者 ,請於說明欄劃線 。
p)整碩 、歉 、目新增者 ,請於現行條文欄新增之項 、款、目劃線 .
(E)整項 、款 、目刪除者 ,請於修正條文攔刪除之項 、歉 、爾劃線 。

12.下列有關法規用語之說明 ,何者再確 ?

乾的 法規中涉及數字之序數 ,其寫法請用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柒等」。
(B)法規中涉及百分比率時 ,應以中文字體書寫。

㏄)法規中涉及條件之部分時 ,應使用 「需」兩非 「須Γ

〔D〕 法規內容中 ,如引用本條其他各項規定時 ,應書 「本條第X碩 」。
(勁 法規中之虛字 ,如 「之Γ 「也」等 ,是常用之法律措詞 。





二 、 寶)nl題 綷U分｝
林義信 ,任職於實踐大學秘書窒。最近

,其主管巫寶蓮主任秘書 ,為完善校務治

理機制 ,故命其於 3日 內 ,將該校已運行多年但無法源基礎之 「主管會議」予
以法制

化 。試問 :如果您是林義信 ,您 會如何單擬該法規 ?換言之
,該法規草案之鐵像 .應

為如何之格式 ,才 符立法實務 ?其法規之具體內容
,又當為如何之架構與書寫 ,方足

稱完備 ?因 受考試時間之 F艮制 ,致請草擬之法條數
,勿超過 拉條 。

鄨單擬法案所需費景資料邁

I.該 主管會議 ,每週固定召開一次 。

2.該主管會議成員 ,為該校行政與學術一級主管。

3.該主管會議主要任務為 ,校務發農議案之討論與審議、跨單位闊之協調、各單位列

管事項執行報告等。

4.該主管會議行政事務之負責單位 ,為該校之秘書室。

數譁分標準說瞞邏

瑾.法規制定案應備格式 :m分
2.條文說明表之具體內容 〔令說明r鋪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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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職級 考試科圈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組員晉升專員

技士晉升投正

公文進階檢定

(法規寫作 )
1U8.士 .29(一一) 王3:3U︷ 15 n

v
n
U

壹 、單一選擇題 (每題 5分 ,共 eU分 )

一 、依憲法一法律一命令之 「法律位階理論」,下列何者屬於法律之位階 ?
(1)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 。
(2)地方稅法通則 。

(3)台 中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
(4)台 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 。

(5)台 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

二 、下列有關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之說明 ,何者正確 ?
(l)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 ,請於現行條文欄劃線 。
(2)現行條文於修正時 ,部分刪除者 ,請於修正條文欄劃線 。
(3)整條新增或刪除者 ,請於說明欄劃線 。
(4)整項 、款 、日新增者 ,請於現行條文欄新增之項 、款 、目劃線 。
(5)整項 、款 、目mIi除者 ,請於修正條文欄刪除之項 、款 、目劃線 。

三 、某法規訂定之內容包含執行程序 、修正方式 、訂定依據 、名詞定義等事項 ,其具體規

定(條文)之第二條內容宜記載下列何者 ?

(l)執行程序 。

(2)修正方式 。
(3)訂定依據 。

(4)名 詞定義 。

(5)以上皆可 。

西 、以下有關立法慣用語詞之說明 ,何者正確 ?

(l)條文中如僅有一連接詞時
,須 用 「及」字 ,如有二個連接詞時 ,則上用 「與」

字 ,下用 「及」字 。
(2)條文中如僅有一連接詞時 ,須 用 「與」字 ,如有二個連接詞時 ,則上用 「及」

字 ,下用 「與」字 。  ︳
(3)條文中如僅有一連接詞時

,須用 「及」字 ,如有二個連接詞時 ,則上用 「與」

字 ,下用 「暨」字 。

(4)條文中如僅有一連接詞時
,須用 「與」字 ,如有二個連接詞時 ,則上用 「及」

字 ,下用 Γ暨」字 。

(5)以上皆非 。

五 、下列有關法規書寫格式之說明 ,何者為錯誤 ?

(l)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 ,並冠以 「第 X條」字樣 ,並得分為項 、款 、目。
(2)法規之 「項」應冠以壹 、貳 、基等數字 ,並空

一
字書寫 。



(3)法規之 「款」,應冠以一 、二 、三等數字 ,數字之後加具頓號 。

(4)法規之 「目」,應冠以(一 )、 (二 )、 (三 )等數字
,數字之後不加具頓號 。

(5)法規之 「目」再細分者 ,冠以 l、 2、 3等數字 ,並稱為第X目 之 l、 2、 3。

六 、下列有關行政命令(法規命令)名稱之說明 ,何者為正確 ?

(1)屬 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 ,稱 「辨法」。

(2)屬 於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事項者 ,稱 「準則」。

(3)屬 於規定機關組織 、處務準據者 ,稱 「規程」。
(4)屬 於規定一定原則或要項者 ,稱 「規則」。

(5)屬 於規定一定程度或條件者 ,稱 「要領」

七 、下列何者非法律之用詞應遵守之原則 ?

(1)應求嚴謹 。

(2)應求明確 。

(3)應求簡潔 。

(4)善用副詞與形容詞 。

(5)遵守法律統一用語與用字 。

八 、下列法規之文字或用語符合法律統一用語之規範 ?

(l)「 違反第六九條規定⋯⋯」。

(2)「 本機關置研究考核發展處⋯⋯」。

(3)「 .‥⋯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4)「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下罰鍰 。」

(5)以上皆非 。

九 、條文問引稱時 ,下 列何種方式為錯誤 ?

(l)同條文項次在後者得引用項次在前之條文 。

(2)引 用本條其他各項規定時 ,寫 為 「本條第某項」。

(3)引 述同法規定之其他條文時 ,不 寫為 「本法第某條」。

(4)前後連縷緊接之三個條文 ,最後之條文引用前面連續二條文時 ,不 寫為 「前二條」。

(5)條次在後者引述緊接之前一條文時 ,寫為 「前條」。

十 、行政程序法意義下之 「行政規則」,通常不會使用下列何者名稱 ?

(l)辦法 。

(2)注 意事項 。

(3)規定 。

(4)原貝I。

(5)基準 。

十一 、關於行政規則之訂定或修正草案
,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

(l)行政規則之標題儘量與法規名稱相同 ,以利瞭解與銜接 。

(2)行政規則中避免出現 「條文」字詞 。

(3)修正各點在 4點 以下者 ,稱為少數規定修正 。

(4)若法規修正草案單純 ,可無須加具總說明 ,以減少行政作業 。

(5)修正各點達全部點次二分之一以上者 ,其標題寫為 「(行政規則)全案修正草案」。

十二 、關於立法記錄之註記說明 、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 ?



(l)註記說明之位置係註記於標題 (法規名稱 )次一列之右側 。
(2)註記首次制定及各次修正通過最高層次會議之日期 、名稱 。

(3)如 需外部單位核定(備查),亦應併記外部核定(備查)單位來文日期及文號等相關資料。

(4)各項註記均依通過與修正之日期先後 ,由下而上排列 。

(5)各列註記之最未一個字須靠右對齊
.

貳 、實例題 (共 們 分)

本校為鼓勵並推動在校學生 「社會關懷與力行實踐」活動 ,擬訂定相關之法規以求法制

化 。

一 、請就立法實務回答下列問題 :(2U分 )
(1)本法規之具體名稱如何較為適當 ?並請說明其理由。
(2)本法規訂定之具體格式為何 ?請以文字私合應具之表格 (田表)扼要說明之 。
二 、請在重視法規架#完整性及遇再性與文字使用明確性及流功性之原則下 ,草擬本法規
之具體內容(條文)。 條文(點數)以 勿超過 12條 (點 )為原則並至少包含下列重點內容 :

(2U分 )
(1)成果考核

(2)實施原則

(3)訂定意旨

(4)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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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民、女例題 (共 m分 )
一、(lU分 )
(l)實踐大學推動在校學生社會關懷與力行實踐活動實施辦法 (要點)
(2)具體表格或圖表參考如下 :

○○○○辦法 (要點 )草案總說明

⋯⋯⋯⋯ (詳述訂定意旨及政策取向),爰擬具 「○○○○辦法 (要點 )」

草案 ,其要點如下 :

一 、⋯⋯⋯⋯⋯ 。(草 案第○條 (點 ))

二 、⋯⋯⋯⋯⋯ 。(草案第○條 (點 ))

○U○○辦法 (要點)草案
(第 2頁以後表

頭不重複書寫 )
●

中
｛本表稱為 「逐條說明」或 「逐點說明」｝

壹 、單一遷擇題悔 題 5分 ,共 鈍 分〕

嗨 五

2
。

o 4 5 2
。

o

七 9↘ 九 十 十一 十二

4
ξ

v 2 1 2 4

條  文 (規 定)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要

點)、 規程、準則⋯)。

一、一一一(訂定依據)。
二、一一一(目 的或宗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稱

第

二

條

第一項)

一 、
一 一 一 一

。

(稱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二
、
一
— — — — —

— — — — 。

(如果只有1個說明 ,不用寫一、
二、⋯)

說  明
姑    一 口玲Γ
才

′
｜不

二 條 一



二、(3U分 )

(一 )本題重視法規架構之完整性及邏輯性與文字使用之明確性及流暢性。
(二 )至少包含下列內容 ,其順序應為 :

(1)訂定意旨
(2)實施原則
(3)實施方式
(4)成果考核

第○條 ⋯⋯⋯⋯⋯ 。



實踐大學 lU8學年度職技人員資位晉升暨職能檢定考試試題

晉升職級 考試科目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組員晉升專員

技士晉升技正

公文進階檢定

(法規寫作)
lUΩ .1.21(一一) 上U:UU一生生:3U

米 口 「可」或 ▌ 「不可」上網下載資料參考

牛 1.

十 2.

十
3.

〕 4.

:｜:!:.＿

5.

吽′
6.

實踐大學 lU8學年度職技人員資位晉升暨職能檢定考試試題
(法規研訂與會議議事規則導介 )

、單一選擇題 (每題 5分 ,占 ω 分)

下列有關立法程序之說明 ,何者有誤 ?(l)所謂 「立法程序」係指 ,為達到制定法律之 目

的 ,而在立法過程中 ,採取一套既定程序 ,以整合影響立法之各種因素 φ)所謂 「廣義立

法技術」係指 ,立法機關行使制定法律 、預算審查 、質詢 、同意權等所有職權之程序 ●)

所謂 「狹義立法程序」係專指法律案之制定程序而言 ,其主要包括 :提案 、委員會審查 、

黨團協商 、院會三讀 、復議 、覆議 、行政命令的監督等程序 ←)針對立法程序之意義 ,我

國學者多採廣義之意義 。

法案起草人於草擬法案時 ,應注意哪些原則:(1)適時性原則 、專業審查原則 、程序正當原

則、法實效性原則 (2)法制調和原則、體例統一原則、人民可接受原則 (° 語言明確性原

則 、內容易懂性原則 、法條簡潔原則 (4)以上皆是 。

下列何者係法案起草之步驟:(l)了 解政策目標 、認清有關事實、檢查並分析相關法律與參

考各國立法例 Θ 擬定綱要與起草條文 ●)草案校核 、定稿 、徵詢意見與核定 ←)以上

皆是 。

下列何者非議事運作之基本原則 ?(1)足法定人數原則 (2)多 數決原則 (3)議事資訊秘

密原則 (4)討論及表決公開原則 。

下列有關多數決種類之說明 ,何者有誤 ?(1)所謂「共同多數」:係 出現於兩院制之國會中 ,

議案必須各以多數通過方可 Θ 所謂 「絕對多數」:又稱 「限定多數」
,即在數額設計上 ,

有五分之三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等 θ)所謂 「相對多數」:又稱 「簡單多數」,亦即在投

票表決中 ,得票較多之候選人或議案即當選獲通過 ,而不問其得票率是否過半數 ←)所謂

「一致許可法」:又稱為「無異議認可」
,即議場中對於例行事項 ,或不致引發爭辯的事項 ,

可以用徵求有無異議的方式 ,如果沒有異議 ,即視為認可 ,其效果與表決通過相同 。

下列有關 「足法定人數原則」之說明 ,何者有誤 ?(l)所謂 「足法定人數原則」,係指立法

機關進行議事或議決時 ,所必須達到的最低出席人數 φ)「 足法定人數原則」可確立議事

的 「代表性」與議決的 「正當性」●)所謂 「得議事之法定人數」係指 ,若該會議未達得

議事之法定人數時 ,會議不能召開也不能議事 ←)於會議進行中 ,如有人提出法定人數的

問題 ,主席應立即按鈴 ,或以其他方法 ,催促暫時離席的人 ,回到議席 ,如再經清點在場

人數 ,而發現有不足法定人數時 ,主席仍得就議案進行表決 。

下列有關民權初步 、會議規範與議事規則三者之說明 ,何者有誤 ?(1)民權初步 ,係孫文

參考歐美許多議學書籍所撰 ,為我國最早一本議學書籍 ,其主要內容在闡明議學的原理與
立 7.



之

法則 φ)會議規範 ,係教育部依照民權初步之精神與內涵 ,將一般基本會議知識 ,予以條

文化與法規化 ,並於民國外 年 7月 2U日 公布施行 θ)議事規則 ,係機關團體以抽象性 、

一般性之規範 ,來規範 自己的議事程序與內部規律之規則 ←)各機關團體若定有議事規

則 ,自 應優先適用各該議事規則 ;亦即 ,三者問依效力強弱而言 ,其適用程序應為 :議事

規則 、會議規範 、民權初步 ,後兩者為議事規則之補充 。

8.依照內政部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 ,宣布開會和確認議程 ,係下列何者之職責 ?(l)紀錄 φ)
司儀 ●)主席 ←)議事專家 。
9.實踐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 19人 ,正在開會討論社區舉辦 「除夕晚會」事宜 ,委 員發言踴

躍 ,但意見卻有些紛歧 ,最後付諸表決 ,結果是贊成舉辦晚會之委員 8人 ,反對舉辦晚會

之委員亦是 8人 。請問:依內政部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 ,主席對此表決案 ,可做如何處理 ?

(l)宣布此一議案通過 φ)主席加入反對一方 ,否 決此案 ●)擱置此議案 ,下次再表決 ←)
主席要求其他 2位委員表明態度 。

1U.下 列有關會議列席人員之說明 ,何者有誤 ?(l)所謂列席人員 ,係指會議時 ,得邀請有關

單位代表到場做工作(業務)報告 、提供意見 、資料 ,或 民意機關對出席人員之質詢事項 ,

提出解答之人員 U列 席人員得參與本身所代表單位有關問題之發言與討論之權利 (3)
列席人員有遵守會議規則及禮貌發言及解答相關詢問之義務 6)列席人員亦如出席人員
享有參與提案 、表洪及選舉的權利 。

11.下列有關會議紀錄人之產生 、職責與權利之說明 ,何者有誤 ?(l)會議紀錄人可由會議主

席指定產生 φ)會議紀錄人須如實記錄內容 ,而不可根據 自己之理解 ,決定紀錄內容之取

捨 φ)會議紀錄人如係由會員(會議委員)兼任者 ,有發言及表決權 ←)會議紀錄人如係由

會員(會議委員)兼任者 ,其亦如一般會員(會議委員),享有計論權 。

12.下列有關法規修正草案對照表 「加劃邊線原則」之說明 ,何者正確 ?(1)修正條文與現行

條文不同部分 ,請於現行條文欄劃線 φ)現行條文於修正時 ,部分刪除者 ,請於修正條文

欄劃線 ●)整條新增或刪除者 ,請於說明欄劃線←)整項 、款 、目刪除者 ,請於修正條文

欄刪除之項 、款 、目劃線 。

二 、簡答題 (每題 lU分 ,占 的 分)

千

t

1.

2.

3.

4.

起草法案時 ,於何種情況下 ,得使用 「聲請」或 「申請」之用字 、「制定」或 「訂定」

或 「製定」之用語 ?請分別加以說明 。(1U分)

請簡述會議提案之內容 ,應 包含哪些內容 ?(1U分)

會議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 ,可以 「無異議通過」之口頭表決方式 ,作成決議 ?(lU分)

何謂 「臨時提案」 ?我國立法院議事規則對於 「臨時提案」之提出 ,有何要件上之限

帝!?(lU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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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職級 考試科 目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組員晉升專員

技士晉升技正

公文進階檢定

(法規寫作)
l1U,4.9 上5:3U-17:UU

*▇ 「可」或 口 「不可」上網下戴資料參考 。

一、 選擇題 (那 分)
(C)i.下 列何者 「非」法律 ?(a)大學法 (b)教師法 (c)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 (d)學位授予法

(轟 )2.下列何者為Γ授權命令」(法規命令)?(a)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
法 (b)學校衛生法 (G)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理工作指引 (d)大專院校餐廳衛生改善方
案

(C)3.下列何者為「職權命令」(行政規則)?(a)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
法 (b)學校衛生法 (c)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理工作指引 (d)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
任辦法

(戰 )4.下列何者 「非」法規命令的名稱 ?(a)規程 (b)指 引 (c)規則 (d)細則
(A)5.下列何者法律位階最高 ?(a)教師法 (b)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c)實
踐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d)實踐大學球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洪議

二、改錯題 (巧 分)
l.教務處為處理公務表達意見,用 「函」供校長瞭解案情、並作為抉擇之依據 (5分 )
答 :簽

2.依本院一百一十年年三月二十三日會議洪議辦理 (5分 )
答 :依本院11U年 3月 2S日 令餓決姦辯理

3.澳⋯⋯學生 PeterB.H.(亨利彼 德)..⋯ .敬請 惠子 協助 ,請 查照 (5分 )
答 :澳 .”學生亨利 彼德 (Pet.rB.H.).∞ 敬請 惠予協助。

夾有外文時 ,以中文為優先 ,再以 夾註號 ,註記外文。另 ,「敬請惠 予協助」(描述性期望

語),「請查 照」(概括性期望語》擇一而用。

4.主 旨 :檢送本校○○所○○○副研究員 敢行 貴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 「U○ ○」技術移
轉權利金及衍生權利金屬 貴會都份共新臺幣 UUU元及新臺幣 U⊕U元 支票各 1張 (開 票
單位 :國立○○人學 :開 票銀行 :華 南商業銀行○○分 行 ,支票號碼 :UUU;支票號碼 :UUU)

及技術移轉授權合約影本 、合約明細表各 1份 ,函請 查照 。(1U分 )



一
一
內

答 :檢送 「°∞」技 術移轉權利金新臺 幣〔以下同9●●●元及 衍生權利金 m● 元 支票各

張 ,請於 收款後 .開立領 拔 ,寄回本校收 執 ,請查照 。

、「主旨」不宜過長 ,以不超過兩行或∞ 個字為原則。
、本文重點在於 「

。
°°委員會」收款 後 ,開立領據 ,寄 回本校收執 ,宜納 入 「主旨」段

三 、公文寫作

背景資料 :

(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第 2項 :私立學校 、團體及民營事 業機構員工總人數
在 67人以上者 ,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人數 ,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一 ,且不得少於 1人 。 同法第 43條第 2項略以 :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表達第 38條
第 2項標準之機關 (構 ),應定期向所在地直轄市 、縣 (市 )勞工主管 機關之身心障礙

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 。

(二)茲有身心障礙者林○○先生具名 ,向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衛福部 )投書謂 :高雄市實

踐大學高雄校區有員工 1UU人 ,卻未進用身心障礙者 ,有違法之嫌 ;另建議對進用身心

障礙者之優 良單位 ,應子鼓勵 。

(三 )衛福部將該投書函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請其卓處逕復並副知該部 。‥

(四 )高雄市政府派員訪視結果 :該校員工總人數確為 lUU人 ,但未進用身心障礙者 ,惟 皆依

規定知數繳交身心陣礙者就業基金差額補助費;且學校負責人業允諾 ,擬自明 (1ll)年

元月起 ,設法進用身心障礙者 。p
(五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每年皆辦理金展獎 ,表揚對進用身心陣礙者工作績優之機關 (構 );

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每年亦對超額進用單位 ,頒發起額進用獎勵金及獎牌 ,以資鼓勵 。

問題 : 請依上開背景資料 ,試提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之復函。




